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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學生在四年的修業期間，需於二升

三或三升四年級暑假期間至校外實習，以達到理論與實務相輔相成的目的。實習

為三學分，實習時間至少二個月（建議為7月1 日至8 月31 日），實習時數由本

系實習輔導委員會依政府相關法令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實習包含校外實習與校內實習課程。學生應先進行校外實習後，再修習四上必修

課程「實習（三學分）」，並於課堂報告實習心得，提交五千字以上之心得報告

一份，實習成績由實習單位與本系實習授課老師共同評分。    

第 三 條 本系於學生實習前調查學生意向後，遴選優良休閒事業機構，採統一分發作業。

實習作業流程依系定之校外實習作業流程辦理，有關實習作業聯絡事項，統籌由

系辦執行。 

第 四 條 校外實習名額及條件由休閒事業相關機構提供，學生於選填志願後，由本系實習

輔導委員會依學業、操行等項目排序，再安排學生依志願序至實習機構面談，於

約定面談時間無故不到者，送實習輔導委員會議處；經面談錄取後，不得再行更

改。因特殊因素而未能到校外實習之學生，經本系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得

另行安排。 

第 五 條 實習期間由本系實習輔導委員會（另依設置要點成立）之教師代表(即本系實習授

課老師與系主任)，與實習單位人員組成實習合作小組，不定期召開協調會，負責

督導學生實習與生活管理。實習期間，學生之言行須符合校規規定。若有違反情

形則依本校學生輔導與獎懲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實習期間學生除接受實習合作小組管理外，應接受實習單位主管之督導，並遵照

既定的機構政策及工作規則。 

第 七 條 實習學生不得擅自解約及更換實習機構。違者送實習輔導委員會，依情節輕重予

以懲處。 

第 八 條 實習期間因故有難以履行實習合約者，應先向實習輔導委員會提出申請，並依實

習委員會決議辦理。 

第 九 條 實習期間實習單位應為實習學生辦理保險，安排技能訓練課程，不使學生擔任非

休閒事業相關及危險之工作。若未能辦理保險者應提報實習輔導委員會另行討論。 

第 十 條 其他有關實習事項應符合校外實習合約書及政府相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比照該實習

機構人事章程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提請院務會議通過，並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